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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准司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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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反垄断执法机关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机关，因此，其拥有的权限在本质上应仅限于行政

权。然而，在现代社会，不少反垄断执法机关除了享有行政权外，实际上还拥有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

呈现出“三权合一”的特点。 

反垄断执法机关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机关，因此，其拥有的权限在本质上应仅限于行政权。然而，在现代社

会，不少反垄断执法机关除了享有行政权外，实际上还拥有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呈现出“三权合一”的特

点。由于反垄断法的专业性非常强，因此立法机关一般仅对反垄断法进行原则性规定，而将具体的实施细则和

规则授权反垄断执法机关制定，对于反垄断执法机构享有的这种立法权，反垄断法学界称之为“准立法权”。

另外，由于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的融合和渗透，行政机关在调查处理案件过程中采取了大量的类似于司法的做

法，具有司法的某些特征，行使了一定的司法职能，并且最终具有相当的司法效力。行政机关享有的这种权力

称为“准司法权”。 

第一个获得准司法权的是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后来联邦贸易委员会继承了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所有职

能，也当然享有了准司法权。第二个公认的享有准司法权的是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

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准司法权配置问题并付诸行动。在享有准立法权、行政执法权的同时，

拥有准司法权正在成为当今竞争主管机关实施机制改革的一种潮流。赋予反垄断执法机关准司法权的合理性在

于对效率和公正的双重追求。 

准司法权的内在要求 

典型的享有准司法权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往往是以委员会制的形式出现。为了确保委员会制反垄断执法机关

的独立性，各国反垄断法从法律地位、任职资格和身份保障三个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构建了较为严密的保护

体系。 

在具体执法过程中，享有准司法权的反垄断执法机关通常在其内部设有专门的审判组织审理反垄断案件，

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美国模式，其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内设置了行政法官室，由一群行政法官组成，设主

席一人。行政法官在编制上属于联邦贸易委员会，但在任命、工资、任职方面受文官事务委员会的控制。这些

规定的目的在于保障行政法官能独立行使职权。第二种是日本模式，其在公正交易委员会内设立了审判部。审

判官所属的审判部于组织定位上，虽设置于事务总局下，但于其审判程序的职权行使上，不仅不受事务总局长

的指挥监督，也不受委员会的指挥监督，赋予其类似法官的独立地位。第三种是印度模式，其在竞争委员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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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专门的委员会法庭。每个法庭应当由不少于两名成员组成，其中至少有一名司法成员。这里的司法成员指

现任、曾任或者有资格胜任高等法院法官的成员。 

审理程序大量借鉴了法院的审判程序。司法化的审理采用一种使执法者和执法对象之间地位更加平等的对

审式的三面关系执法方式。为了实施这种对审式的审理构造，各国均明确规定了类似于司法程序的法庭规则和

证据规则，赋予当事人提出主张、举证、质证、查阅文件、申请回避等诉讼权利，从而一方面对违法行为人提

供了充分的程序保障，另一方面也更加保障了准司法活动的公正性。 

准司法权的外在效力 

行政裁决具有一审判决效力。美国、日本和法国等国家享有准司法权的反垄断执法机关经过类似法院审理

程序后所作出的行政裁决，具有相当于法院一审判决的效力。在这些国家，反垄断执法机关具有了第一审法院

的法律地位。不服行政裁决的当事人只能以上诉的方式向高级别的法院要求司法审查。这是其外在效力的最直

接表现。 

事实认定对法院有约束力。按照美国、日本的法律规定，其享有准司法权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在行政裁决中

认定的事实，当有实质证据证明时，对于法院具有约束力。该执法机关享有专属的事实认定权，法院应尊重执

法机关的事实认定，这是其外在效力的最深入表现。因为行政机关具有专门知识和经验，对争论的事实的证明

具有判断力量。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裁定，只要有实质性的证据支持，即使法院不同意行政机关的判断，也必须

尊重行政机关的权限。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应导入准司法权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享有行政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否享有准立法权在反垄断法中则没有明确涉及。根据

反垄断法的规定，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是国务院直属部委。根据《立法法》第71条规定，我们认为反垄断执法

机关享有立法权是可以确定的，反垄断法没有必要重复规定。至于是否配置准司法权，我国反垄断法没有这方

面的明确规定。我们认为，准司法权应该是指行政机关在调查处理案件过程中，在专门化审判组织主持下，采

取了司法化的审理程序，进而作出的行政裁决具有一审法院判决效果的权力。就目前而言，我国反垄断执法机

关仅享有行政执法权和准立法权，但并不享有准司法权。 

在目前的环境下，导入准司法权不仅可以确保公正调查处理案件，而且可以提高反垄断执法机关的独立性

和权威性。我国三个反垄断执法机关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和国家工商总局均是首长制的行政机关，在一定程度

上来说与准司法权是不相吻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毫无作为。在实践中，有些行政机关为导入准司

法权做了一些准备和铺垫工作。在反垄断法颁布后，我国三个反垄断执法机关相继对原先实际负责反垄断执法

工作的内设机构进行了调整和重组。但无论是独立性还是权威性还有着很大的差距。 

就目前的法律环境而言，在三个反垄断执法机关中导入准司法因素或许是最为可行的选择。其具体路径既

可以是仿照证监会的做法引入外部法官参与案件的裁决，还可以是参照德国的做法根据产业的不同设置若干个

裁决小组，要求这些裁决小组依司法程序独立作出裁决。我国反垄断法还设置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为将来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进一步改革预留了空间。 

至于该如何配置准司法权，我们认为应该从准司法权的内在要求和外在效力两个方面加以把握。在内在要

求方面，行使准司法权的机关一般是委员会制的行政机关而且该机关内部往往设置了专门化的审理组织，采取

了司法化的审理程序。我国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已经有了委员会制的形式，但仅有形式是不够的。享有准司

法权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应该是一个合议制的执法机关，由法律或经济方面的专家所组成，主席和委员应独

立行使职权并且身份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委员会内部，要设立一个专门的、职业化的审理组织。该审理组织的

成员应该是现在或曾经在高级法院任职的法官或者是有着多年执业经验的优秀律师。委员会还应制定司法化的

审理程序，按照准司法程序进行审理。准司法权的外在效力与内在要求密切相关，当一个反垄断执法机关满足

了内在要求后，其行政裁决就具有了一审的判决效力，而且事实认定对法院具有约束力。在我国目前的体制

下，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的裁决具有一审判决的效力，而且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既要进行法律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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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进行事实审。究其原因，与我国行政机关准司法权的缺失、程度要求不高、专业性不够有着很大的关联。

因此，如果我们将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定位为具有准司法权的执法机关，同时严格按照准司法权的内在要求去

加以构造，那么承认其行政裁决具有一审判决效力是完全可以的，法院在司法审查时也应该尊重其对事实的认

定，即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行政裁决中认定的事实当有实质证据证明时，对法院具有约束力。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原题《从“两权合一”走向“三权合

一”——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导入准司法权的理论、路径和内容》，李树民摘） 

原文刊于《法学评论》2012年5期，（原文约16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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